支出證明單
○年○月
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
	受領人

	單位名稱
	
	國民身分證或營利事業
統一編號
	

	地址
	

	貨物名稱廠牌規格或支出事由
	食材(如明細)
	單位
數量
	如明細

	單價
	如明細
	實付金額
	NT$ 4910

	不能取得單據原因
	食材於菜市場購買，菜販無收據。

	
	


明細如下
	日期
	項目
	數量
	單價
	金額

	(範例)
110/10/1
	中翅、竹筍、青椒、茄子等
	1籃
	1717
	1717

	110/10/2
	菜瓜、絞肉、木耳等
	1籃
	1528
	1528

	110/10/3
	竹筍、割菜、仙草、魚等
	1籃
	1665
	1665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總計
	4910


*不能核銷購物袋！
經手人(計畫承辦人簽名或蓋章)：
